
关于对期末考试试卷问题进行整改的通知 

 

各学院： 

为认真解决好近三学年课程考试试卷检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保

证学校的各门课程考试试卷都能经得起审视和检验。现将做好近三学

年课程考试试卷问题整改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基本要求 

试卷整改必须坚持“原始性、真实性、规范性”原则。即：所有

试卷问题的整改必须严格依照《楚雄师范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试

行）》、《楚雄师范学院试卷评测阅规范》、《楚雄师范学院试卷装订要

求》的规范性要求，在学院的统一组织下进行。任何学院和个人不得

自作主张，对试卷进行随意更改。 

对试卷检查中查出的问题一律不允许用涂改液、修正带、刀片、

涂抹等方式来进行修改。对于缺少个人签名，缺少部门印章，缺少评

阅标注，材料不完整、不规范等可以进行补充完善的问题，可按照有

关要求进行相应完善。对于评阅中的差错，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修正。

对于情况较为严重或是大面积存在，又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进行修改的

问题，需将问题进行如实登记并向学校报告。 

二、试卷质量 

1.试卷抽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1）近三学年试卷有重复率较高现象，超过 15%，个别试卷 AB

卷重复率较高，超过 30%。 



（2）试题与课程教学大纲要求的符合度低于 90%，学生反映个

别课程试卷直接由网络下载，与教材、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符合度低。 

（3）试卷题型没有呈现多样化，个别试卷题型少于 4类；各类

题型分值分配不合理，客观题或者主观题分值超过 60%。 

（4）试题的难易度和区分度不合理，难题较多，导致考核成绩

偏低，甚至出现个别试卷卷面成绩及格率低于 10%。 

（5）试卷格式不规范：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试卷样式规范

试卷格式，试卷课程名称与实际课程名称不一致、字体大小不一。 

（6）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格式不规范：标题中没有“参考答案

及评分标准”字样，或只有标准答案没有评分标准，或只是附带了答

案的试卷。 

2.整改意见 

（1）各学院要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命题规范，并在今后的命题制

卷工作中避免再出现同类问题。 

（2）对以上问题，决不允许在试卷上进行任何涂改，但应对试题

中存在的形式、内容和其它问题进行认真记录，如实填写《楚雄师范

学院试卷审查登记表》（附件 1）和《楚雄师范学院试卷情况说明表》

（附件 2）。 

三、评阅质量 

1.试卷抽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1）没有严格按照《楚雄师范学院评测阅规范》对考试课程试

卷采用集体阅卷、流水作业方式评阅试卷，试卷评阅人没有按照规范



签字。 

（2）个别试卷没有按照规范要求使用“正分”计分，而采用 “负

分”即扣分计分；或者评阅试卷时没有使用红色笔。 

（3）试卷评阅中有漏判或者判错分现象；试卷总分未按四舍五

入计分；学生试卷成绩与成绩单、试卷分析成绩不一致。 

（4）试卷评阅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学校规范要求使用评阅符

号，主观题部分没有按照答案要点打出分步骤小分值，评阅中的纠错

区域没有评阅人的签字。 

2.整改意见 

（1）各学院认真组织自查，对试卷评阅和评阅纠错区域未签字

的，补齐相关人员的签字。 

（2）对于主观题没有给出小分值的试卷应补齐小分值。 

（3）对于其他评阅中的错误（如分值错误、总分计算错误、漏

判、错判等），可按照《楚雄师范学院评测阅规范》进行相应的修改。

一套试卷中如果出错>5份的，应如实填写《楚雄师范学院试卷审查

登记表》（附件 1）和《楚雄师范学院试卷情况说明表》（附件 2）。 

四、试卷分析 

1.试卷抽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1）部分试卷分析内容较为空洞，分析问题过于简单，未能体现

教学效果的持续改进。  

（2）部分试卷的近三学年试卷分析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3）试卷分析中的数据及分析结论与学生考试试卷实际情况不



相符。 

2.整改意见 

对于试卷分析内容空洞、简单、雷同、与考试实际情况自相矛盾

的，应当要求教师重新进行分析，并做更换。 

五、试卷装订 

1.试卷抽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1）部分试卷未严格按照试卷装订顺序装订。 

（2）部分试卷缺少空白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考场记录

单或学生考试签名单等材料。 

（3）学生成绩单未按照规定标注出不合格学生、任课教师未签

名、学院未审核。 

（4）考核细目表不规范：相同试卷不同班级考核细目表不统一、

未签署教研室审核意见、审核时间不符合规范要求。 

2.整改意见 

（1）各学院认真组织自查，对于试卷装订归档中存在的学生成

绩单未标注不合格学生、任课教师未签名、学院未审核盖章等问题，

及时补充完善。 

（2）对于试卷装订顺序错乱、装订材料不完整、考核细目表不

按规范填写等问题，必须补齐相关材料并按学校试卷装订要求重新进

行装订。 

六、组织实施 

1.此次试卷整改的重点是 2016-2017 学年、2017-2018 学年第一



学期的试卷，并向前延伸覆盖至 2014-2015 学年、2015-2016 学年。 

2.各学院要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楚雄师范学院课程考核管理

办法（试行）》、《楚雄师范学院试卷评测阅规范》、《楚雄师范学院试

卷装订要求》等规范性要求，并以此为依据开展试卷问题的检查和整

改工作。 

3.各学院要在查清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展整改工作。整改

工作的基本程序为：查清问题——整改完善——审核验收——编目存

档。 

4.各学院在试卷检查过程中要采取双人模式，即：每套试卷先交

由任课教师进行检查，然后再安排另外一名教师进行复核，复核完成

后交学院审核验收。在此过程中，任课教师、复核教师和学院都要如

实填写《楚雄师范学院试卷审查登记表》（附件 1）。审核验收工作结

束后，对于存在严重问题的试卷，由任课教师认真填写《楚雄师范学

院试卷情况说明表》（附件 2），交学院领导审核后与试卷一并归档。 

5.试卷审核验收工作结束后，各学院要对《楚雄师范学院试卷审

查登记表》（附件 1）进行汇总，总结清查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

整改情况，撰写《试卷问题整改报告》（附件 3）。 

6.试卷审核验收工作结束后，各学院要对近三学年（含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试卷按照《楚雄师范学院课程考核试卷归

档编码表》（附件 4）进行编码，形成新的《期末考试试卷清单》（附

件 5）并按清单目录进行存档。如存在学院难以处理的问题，请在“备

注栏”说明。 



特殊说明：原先已进行编码管理的试卷按原有编码进行管理，新

编码规则从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启用。 

7.《试卷问题整改报告》（附件 3）和《期末考试试卷清单》（附

件 5）的盖章纸质版请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前报学校评估办，电子版

发至 zpzx@cxtc.edu.cn。 

8.各学院必须于下学期开学前完成全部试卷问题的整改和存档

工作，学校评估办将在下学期开学第一周起，组织人员对各学院的课

程考试试卷进行审核验收。 

9.试卷问题整改过程中如有其它问题，请及时与学校评估办联系。 

联系人：杨宏昌、崔长伟、方翘楚 

电  话：3124584 

 

附件 1：楚雄师范学院试卷审查登记表 

附件 2：楚雄师范学院试卷情况说明表 

附件 3：试卷问题整改报告 

附件 4：楚雄师范学院课程考核试卷归档编码表 

附件 5：学院近三学年期末考试试卷清单（含 2017-2018 学年第

一学期） 

 

评估办 

2018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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